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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质量强市工作第一季度信息报送情况通报
自2012年11月我办印发《关于加强报送质量强市工作信息的通知》后，各成员单位、各镇街高度重视，积极推进各项工作，认真总结经验，及时报送信息。2013年1月至2013年3月31日，我办共刊发信息简报13期，采用各成员单位、各镇街信息46条，其中采用镇街报送信息39条，采用成员单位报送信息7条。具体采用情况见下表：
	镇街信息采用情况

	镇街
	采用数量
	镇街
	采用数量

	大朗镇
	5
	洪梅镇
	2

	黄江镇
	5
	常平镇
	1

	莞城区
	5
	大岭山镇
	1

	石碣镇
	4
	高埗镇
	1

	塘厦镇
	3
	沙田镇
	1

	石排镇
	3
	望牛墩镇
	1

	南城区
	3
	松山湖
	1

	厚街镇
	2
	东城区
	1

	清溪镇
	2
	万江区
	1


	成员单位信息采用情况

	成员单位
	采用数量
	成员单位
	采用数量

	市质监局
	3
	市水务局
	2

	市交通局
	2
	市旅游局
	1


关于信息报送相关事项的提醒：

1.我办2013年1月28日在市OA系统中设立邮箱，全名为“质量强市领导小组办公室”，各单位有关质量强市工作的信息简报请发送至此邮箱。

2.各单位报送质量强市信息请使用规范文件名称：“***（单位）质量强市（镇）信息简报：（可附加标题）”，“经贸信息”、“科技信息”、“质量监管子体系工作简报”等名称均不符合规定。
3.质量强市简报一般分为“强市要闻”和“强市动态”两类。强市要闻多采用综合性、经过总结提炼的信息，强市动态多采用短平快、具有时事效应的信息。建议各单位报送信息内容以经验介绍和重大专项工作情况为主，注重突出数据和特色实例，一般镇级别的会议及调研等日常工作信息原则不予采纳。
4.各镇街年度报送信息情况，我办将纳入镇街领导班子年终考核内容中的加减分项目。各部门报送信息的情况，我办将报送市领导审阅。
报：市政府袁宝成市长，张科、吴道闻副市长，刘钜强副秘书长；省质量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；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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